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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7 年 4 月 1 0 日           

討 論 文 件  

 

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研 究 計 劃  

 

目 的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研 究 計 劃 的 安 排 。  

 
背 景  

 

2 .   為 回 應 公 眾 對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系 統 評 估 )的 關 注，教 育 局

局 長 於 20 1 5 年 1 0 月 底 宣 佈，基 本 能 力 評 估 及 評 估 素 養 統 籌 委 員

會 (委 員 會 )就 系 統 評 估 的 安 排 進 行 全 面 檢 討。檢討是以「學生的學習

需要」、「專業性」及「各持份者的互信」三個核心價值為重心推動優質教育。基

本能力是學生在日常課程中需要掌握的能力，以讓他們在下一學習階段有效學習。

委 員 會 在 20 16 年 2 月 初 提 交 的 初 步 建 議 肯 定 系 統 評 估 的 設 立 原

意 及 價 值，認 同 學 校 報 告 提 供 的 資 料 具 有 幫 助 促 進 及 調 適 學 與 教

的 功 能；及 整 體 報 告 能 協 助 訂 定 支 援 學 習 措 施 等。在 詳 細 研 究 不

同 行 政 (包 括 隔 年 進 行 評 估、以 抽 樣 形 式 進 行 評 估 等 )及 報 告 安 排

後 ， 委 員 會 認 為 改 變 行 政 安 排 不 能 有 效 回 應 社 會 的 各 項 關 注 。  

 

3 .   就 小 三 級 系 統 評 估 ， 委 員 會 認 為 試 卷 及 題 目 設 計 可 作 調

整，也 可 採 納 不 同 形 式 的 學 校 報 告，在 彰 顯 系 統 評 估 的 低 風 險 性

質 之 餘，亦 有 助 優 化 校 本 課 程 及 教 學 安 排。委 員 會 認 為 有 關 的 安

排 應 在 20 1 6 年 先 以 試 行 方 式 實 施 。  

 

4 .   2 0 16 試 行 研 究 計 劃 (小 三 )， 主 要 包 括 四 項 新 元 素 ：  

( i )  改 良 試 卷 及 題 目 設 計 ；  

( i i )  優 化 學 校 報 告 ；  

( i i i )  加 強 多 元 化 專 業 支 援 措 施 ； 及  

( i v )  加 入 學 生 學 習 態 度 及 動 機 問 卷 調 查 。  

 

提 出 上 述 一 系 列 項 目 的 目 的，是 為 了 移 除 因 系 統 評 估 引 致 過 度 操

練 誘 因；提 供 對 焦 的 措 施 以 提 升 環 環 緊 扣 的 學、教、評 循 環 的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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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效 能，令 學 生 得 益；以 及 加 強 與 學 校 和 家 長 的 溝 通 和 深 化 相 互

之 間 的 互 信 。  

 

5 .   委 員 會 採 用 以 下 方 法 收 集 意 見 及 建 議 ， 作 為 回 饋 及 檢 討

有 關 項 目 ：  

( i )  量 化 方 法  

-  問 卷 調 查 /意 見 調 查：對 象 包 括 校 長、課 程 主 任、教 師

及 家 長 。 主 要 是 收 集 各 持 份 者 對 試 題 、 報 告 、 各 項 支

援 措 施 及 風 險 等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  

( i i )  質 性 方 法  

-  焦 點 小 組 /訪 談：對 象 包 括 校 長、課 程 主 任、教 師 及 家

長 。 主 要 是 收 集 各 持 份 者 對 試 題 、 報 告 、 各 項 支 援 措

施 及 有 關 風 險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  

-  個 案 研 究 ： 邀 請 參 與 研 究 計 劃 的 學 校 就 支 援 措 施 、 進

行 過 程 及 風 險 作 較 深 入 的 個 案 研 究 ， 以 了 解 研 究 計 劃

在 學 校 施 行 時 的 成 效 ， 影 響 計 劃 進 行 的 因 素 ， 以 及 解

決 的 方 法 、 意 見 及 建 議 。  

 

6 .   從 20 1 6 試 行 研 究 計 劃 (小 三 ) (試 行 計 劃 )  所收 集 的 回 饋 和

意 見 及 參 與 學 校 的 經 驗，顯 示 試 行 計 劃 下 四 個 新 元 素 均 能 有 效 針

對 社 會 的 關 注，包 括 移 除 因 系 統 評 估 引 致 過 度 操 練 的 誘 因、盡 量

釋 除 持 份 者 對 風 險 的 疑 慮 ， 彰 顯 了 系 統 評 估 『 低 風 險 、 不 操 練 』

的 設 計 和 以 回 饋 學 與 教 為 目 標 的 原 意，深 化 了 學 校 及 家 長 和 各 持

份 者 之 間 的 互 信，提 升 評 估 素 養，讓 系 統 評 估 及 學 與 教 重 新 納 入

正 軌。所 以 委 員 會 建 議 把 2 016 年 試 行 計 劃 的 四 個 新 元 素 推 展 至

全 港，以 收 集 更 全 面 的 回 應，繼 續 檢 視 有 關 安 排，教 育 局 接 納 有

關 建 議 ， 在 20 17 年 1 月 2 3 日 公 布 推 出 20 17 小 三 「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研 究 計 劃 」(研 究 計 劃 )，把研究計劃下的優化新元素在 2017 年推

展至 全 港 小 學 。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研 究 計 劃  

 

目 的  

 

7 .   研 究 計 劃 是 延 續 以「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 專 業 性 」及「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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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份 者 的 互 信 」 三 個 核 心 價 值 為 重 心 推 動 優 質 教 育 ， 及 同 時 繼 續

以 基 本 能 力 為 設 計 基 礎 ， 因 為 基 本 能 力 是 學 生 在 完 成 三 個 主 要 學

習 階 段 （ 小 三 、 小 六 及 中 三 ） 時 ， 中 英 數 三 科 必 須 掌 握 的 能 力 ，

讓 學 生 在 下 一 學 習 階 段 更 有 效 學 習 。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研 究 計 劃 除 評

估 部 分 外 ， 還 包 括 優 化 的 學 校 報 告 及 一 籃 子 對 焦 的 配 套 措 施 及 資

源，讓 學 校 用 以 配 合 評 估 數 據 所 提 供 的 有 效 回 饋，以 提 升 學、教 、

評 整 體 效 能 ， 令 學 生 受 惠 。  

 

8 .   推 展 研 究 計 劃 的 目 的 是 擴 大 研 究 範 圍，讓 更 多 學 校 參 與 和

理 解 試 行 計 劃 的 新 元 素 ， 讓 教 育 局 及 委 員 會 更 全 面 地 收 集 學 校 及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回 饋 ， 掌 握 更 豐 富 的 資 料 ， 繼 續 檢 視 和 持 續 優 化 相

關 的 安 排 ， 故 此 研 究 計 劃 並 非 恢 復 推 行 小 三 系 統 評 估 ， 研 究 計 劃

的 資 料 不 會 用 作 評 量 學 校 的 表 現 。  

 

評 估 及 行 政 安 排  

 

9 .   研 究 計 劃 下 的 評 估 部 分 ， 將 繼 續 2 016 試 行 計 劃 就 試 卷 及

題 目 設 計 的 改 善，包 括 題 目 對 準 基 本 能 力 的 要 求，及 貼 近 學 校 日

常 教 學 及 學 生 學 習 需 要 等，針 對 性 地 減 低 學 校 和 學 生 需 要 透 過 操

練 才 能 應 付 評 估 的 問 題。此 外，為 了 增 加 透 明 度，讓 公 眾 掌 握 及

了 解 研 究 計 劃 下 小 三 評 估 的 題 目 設 計 理 念 ，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考 評 局 )會 沿 用 2 01 6 試 行 計 劃 的 做 法， 在 2 01 7 年 小 三 級 評 估 完

成 後，會 隨 即 上 載 中、英、數 三 科 試 卷、附 有 題 目 設 計 資 料（ 例

如 跟 每 道 題 目 相 對 應 的 學 習 重 點、基 本 能 力、評 估 重 點 ）的 建 議

答 案 ， 及 評 卷 參 考 至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網 站 。  

 

優 化 的 學 校 報 告  

 

1 0 .   在 研 究 計 劃 下 ， 除 評 估 部 分 外 ， 還 包 括 優 化 的 學 校 報 告

及 一 籃 子 對 焦 的 配 套 措 施 及 資 源，讓 學 校 用 以 配 合 評 估 數 據 所 提

供 的 有 效 回 饋 ， 以 提 升 學 、 教 、 評 整 體 效 能 ， 令 學 生 受 惠 。  

 

11 .   就 優 化 學 校 報 告 形 式 方 面 ， 根 據 20 16 試 行 計 劃 的 回 饋 ，

學 校 認 為 學 校 報 告 對 他 們 及 早 掌 握 整 體 學 生 在 基 本 能 力 方 面 的

學 習 表 現 非 常 有 用，並 且 十 分 欣 賞 有 不 同 形 式 的 學 校 報 告 供 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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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擇。因 此，研 究 計 劃 會 繼 續 向 學 校 提 供 四 款 不 同 內 容 的 學 校 報

告 (包 括 現 行 版、精 簡 版、整 合 版 及 資 料 分 析 報 告 1
)，學 校 可 因 應

校 本 需 要，以 科 為 本（ 中 國 語 文、英 國 語 文 和 數 學 ）選 擇 合 意 的 、

最 能 協 助 學 校 分 析 學 生 表 現 的 報 告，從 而 檢 視 自 己 校 本 課 程 規 劃 、

校 本 評 估 政 策 及 教 學 策 略 等 ， 令 學 生 得 益 。  

 

1 2 .   系 統 層 面 數 據 追 蹤 研 究 顯 示，香 港 學 生 中 英 數 三 科 的 表 現 ，

不 但 在 小 三 級 別 的 達 標 率 持 續 改 善 ， 而 且 同 時 在 小 三 及 小 六 級 別

達 標 的 百 分 比 亦 持 續 提 升 。 這 反 映 系 統 評 估 學 校 報 告 所 提 供 的 數

據 及 分 析 ， 已 在 初 小 及 高 小 階 段 發 揮 參 考 作 用 ， 有 助 學 校 改 良 初

小 及 高 小 的 教 學 策 略 、 課 程 規 劃 及 教 學 活 動 ， 讓 更 多 學 生 在 小 三

及 小 六 級 別 達 到 相 應 的 基 本 能 力 水 平 。  

 

在小三級別已達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人數比例 2 

 

 

追蹤羣組在小三及小六級別同時達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人數比例  

 2004 

-2007 年

(% )  

2005 

-2008 年

(% )  

2007 

-2010 年

(% )  

2008 

-2011 年

(% )  

2010 

-2013 年

(% )  

2012 

-2015 年

(% )  

2004-2007 年與

2012-2015 年比較 

（變化百分點） 

中文 72.5 74.0 75.3 75.1 75.9 75.9 +3.4 

英文 68.0 67.9 70.2 69.5 69.8 70.1 +2.1 

數學 80.4 82.0 81.7 81.5 81.4 81.4 +1.0 

 

 

 

                                                 
1
 四款評估報告分別為：(1)現行版；(2)精簡版─只提供學校本身數據，剔除用作參照的整體數

據；(3)整合版─基本能力題組綜合報告，附有整體學生表現示例；以及(4)資料分析報告 - 提供

各道題目相對應的學習重點、基本能力、評估重點以及選擇題選項的分析。 
2
 2009 年由於人類豬型流感肆虐，全港小學停課，教育局取消小學全港性系統評估，故沒有達

標數據。2016 年小三級以試行研究計劃形式進行，50 多所小學參與評估，從中計算出全港小三

級學生在中﹑英﹑數三科的達標率。 

 2004 年 

（%） 

2005 年 

（%） 

2006 年 

（%） 

2007 年 

（%） 

2008 年 

（%） 

2010 年 

（%） 

2011 年 

（%） 

2012 年 

（%） 

2013 年 

（%） 

2014 年 

（%） 

2015 年 

（%） 

2016 年 

（%） 

2016 年與 

2004 年比較 

（變化百分點） 

中文 82.7 84.7 85.2 84.9 85.4 85.9 86.4 86.1 86.6 86.3 86.4 85.8 +3.1 

英文 75.9 78.8 79.4 79.5 79.3 79.2 79.8 79.7 80.4 80.3 80.4 81.1 +5.2 

數學 84.9 86.8 86.9 86.9 86.9 87.0 87.0 87.3 87.5 87.4 87.6 89.9 +5.0 



 

5 

 

 

多 元 化 的 專 業 支 援  

 

1 3 .   在 研 究 計 劃 下 ， 教 育 局 會 就 學 校 對 提 升 學 、 教 、 評 及 評

估 素 養 的 不 同 需 要，繼 續 向 學 校 包 括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專 業 支 援 措 施，

包 括 不 同 類 型 的 工 作 坊、校 本 支 援 服 務、與 大 學 及 學 校 合 作 計 劃

和 家 長 教 育 等，以 及 網 上 學 與 教 材 料 和 中 央 評 估 題 目 庫 S TAR 平

台 。  

 

非 學 業 數 據  

 

1 4 .   同 時 ， 與 20 1 6 試 行 計 劃 的 安 排 相 同 ， 研 究 計 劃 會 加 入 學

生 學 習 態 度 及 習 慣 問 卷 調 查，收 集 學 生 非 學 業 數 據（ 如 參 與 課 外

活 動 的 時 間 、 學 習 興 趣 、 學 習 習 慣 及 其 他 相 關 的 資 料 ）， 以 進 一

步 了 解 影 響 學 習 表 現 的 原 因 及 協 助 學 生 學 習。教 育 局 會 一 如 以 往

按 政 府 既 定 的 採 購 程 序，以 報 價 邀 請 的 形 式 邀 請 合 資 格 的 學 術 機

構 報 價。負 責 的 學 術 機 構 在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前 須 取 得 學 校 及 家 長 的

同 意 。  

 

1 5 .   上 述 一 系 列 的 安 排 將 由 2 01 7 年 4 月 至 2 01 8 年 6 月 分 階

段 進 行，教 育 局 相 關 部 門 及 考 評 局 會 通 知 學 校 相 關 安 排 的 內 容 及

參 與 模 式，學 校 可 按 校 本 情 況 及 科 本 需 要 選 擇 合 適 的 配 套 措 施 及

資 源 。  

 

1 6 .   我 們 希 望 透 過 研 究 計 劃，與 各 持 份 者 建 立 和 體 現 互 信，共

同 推 動 符 合 學 生 學 習 需 要、具 專 業 性 及 以 互 信 為 基 礎 的 優 質 教 育，

更 全 面 發 揮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的 功 能 ， 讓 評 估 資 料 有 助 於 優 化 校 本 課

程 和 教 學 安 排 ， 提 升 學 生 學 習 效 能 。  

 

最 新 情 況  

 

1 7 .   考 評 局 已 於 2017 年 2 月 15 日 就 2017 研 究 計 劃 的 安 排 為

全 港 小 學 舉 行 了 簡 介 會。研 究 計 劃 的 整 體 工 作 進 展 順 利。所 有 公

營 小 學 （ 即 470 多 所 學 校 ） 均 已 安 排 參 與 研 究 計 劃 ； 另 有 逾 20

所 私 立 小 學 亦 選 擇 參 加。在 參 與 研 究 計 劃 過 程 中，如 學 校 有 特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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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況 或 困 難 ， 教 育 局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會 提 供 協 助 。  
 

1 8 .   為 了 配 合 研 究 計 劃 ， 教 育 局 在 十 八 區 為 學 校 舉 辦 講 座 ，

向 學 校 的 校 董、校 長、教 師 以 及 家 長 代 表 介 紹 和 分 享「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的 理 念 和 實 踐。同 時 教 育 局 亦 正 籌 備「 促 進 學 習 評 估 資

源 套 」， 用 以 提 高 不 同 持 份 者 對 「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 及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的 認 識 。  

 

海 外 經 驗 研 究  

 

1 9 .   除 了 推 展 研 究 計 劃 外 ， 教 育 局 及 委 員 會 亦 一 直 有 參 考 外

地 的 經 驗。本 地 與 外 地 的 經 驗 都 清 楚 反 映 有 系 統 的 評 估 極 具 參 考

價 值，特 別 在 小 三 年 級，學 生 的 學 習 更 呈 多 樣 性，評 估 有 助 學 校

及 教 師 調 整 教 學，回 饋 學 生 的 學 習。當 中 有 外 地 3經 驗 研 究 顯 示 ，

取 消 評 估 後，學 生 在 國 內 及 國 際 評 估 的 表 現 均 退 步。相 反，設 立

評 估 後，學 生 的 表 現 有 明 顯 提 升。雖 然 當 中 可 能 有 其 他 因 素 影 響

學 生 的 表 現 ， 但 評 估 與 學 生 的 表 現 之 間 的 關 係 不 容 忽 視 。  

 

2 0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資 料 研 究 組 有 關 「 選 定 地 方 的 學 生 能 力 評

估 制 度 」的 資 料 摘 要 顯 示，加 拿 大 及 美 國 以「 隨 機 抽 選 學 校 和 學

生 應 試 」的 方 法 進 行。我 們 要 指 出，相 關 的 資 料 摘 要 僅 顯 示 選 定

地 方 在 全 國 層 面 的 評 估 制 度，並 未 有 提 供 相 關 地 區 尚 有 地 區 或 省

級 的 評 估 及 其 方 式，例 如 加 拿 大 及 美 國 除 以 抽 樣 形 式 進 行 的 全 國

層 面 評 估 外，國 家 內 不 同 省 份 需 要 再 根 據 各 省 的 安 排 進 行 省 級 的

評 估 ， 正 如 上 文 註 釋 ( 2 )提 及 的 加 拿 大 不 同 省 份 的 省 級 評 估 。 這

樣 的 抽 樣 方 式 只 能 提 供 全 國 層 面 的 評 估 結 果，不 能 提 供 學 校 層 面

的 報 告。學校層面的報告，基 本 上 透 過 省 級 評 估 提 供，當中個 別

學 校 的 表 現，都 會 公 開 供 家 長 及 公 眾 查 閱。   

 

2 1 .   如 香 港 仿 效 加 拿 大 及 美 國 以 抽 樣 形 式 進 行 系 統 評 估 ， 便

只 能 提 供 全 港 層 面 的 評 估 結 果，沒 有 學 校 層 面 的 報 告，學 校 因 此

未 能 掌 握 整 體 學 生 的 表 現 以 改 善 學 校 教 學 安 排 或 優 化 課 程 規 劃。

委 員 會 在 早 前 的 檢 討 報 告 亦 已 指 出，以 抽 樣 形 式 進 行 評 估，並 不

能 有 效 回 應 社 會 的 各 項 關 注。  

                                                 
3
 例如加拿大曼尼托巴省(Manitoba)、愛德華王子島省及英國的威爾斯。詳情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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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討  

 

2 2 .   教 育 局 及 委 員 會 會 透 過 研 究 計 劃 繼 續 聆 聽 各 方 就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實 施 的 意 見。有 關 建 議 及 回 饋 將 用 以 檢 視 系 統 評 估 及 相 關

支 援 措 施 的 安 排 。  

 

徵 詢 意 見   

 

2 3 .   請 委 員 備 悉 研 究 計 劃 的 安 排 。  

 

 

 

教 育 局  

2 0 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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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學 生 能 力 評 估 (海 外 經 驗 )  

 

I .  加 拿 大 4
 

 

曼 尼 托 巴 省 (Mani to ba )  

 

 在 加 拿 大 ， 有 學 者 要 求 重 設 統 一 評 估 ， 並 撰 文 5指 出 ， 曼 尼

托 巴 省 自 19 9 9 年 起 取 消 第 三、六、九 級 (相 當 於 香 港 小 三、小 六 、

中 三 級 別 ) 的 評 估 。 其 後 根 據 2 013 加 拿 大 全 國 學 業 評 估 計 劃  

( P an -C an ad i an  A sse s sm en t  P ro gr am 或 簡 稱  PC AP )顯 示 ， 曼 尼 托

巴 省 的 學 生 在 科 學、閱 讀 及 數 學 的 表 現 由 原 來 達 至 加 拿 大 平 均 水

平 變 為 全 國 最 差 。  

 

加 拿 大 愛 德 華 王 子 島 省 ( Pr in ce  E dw ard  I s land )  

 

2 .   加 拿 大 愛 德 華 王 子 島 省 自 20 0 7 年 引 入 統 一 評 估 以 來 ， 學 生

在 P CA P 中 科 學、閱 讀 及 數 學 的 表 現 由 原 來 僅 屬 全 國 下 游 提 升 至

接 近 全 國 平 均 水 平 。  

 

3 .   有 關 加 拿 大 曼 尼 托 巴 省 及 愛 德 華 王 子 島 省 學 生 在 PCA P 閱

讀、數 學 及 科 學 的 表 現 分 別 見 於 圖 1A 至 1C；圖 2 A 至 2 C；及 圖

3 A 至 3C。  

 

 

 

 

 

 

 

 

 

 

 

                                                 
4
加拿大沒有聯邦教育部門或統一的國家教育體系。加拿大的十個省及三個地區各自負責設計自

己的評估政策，以支持和監督學生的學習。加拿大的加拿大全國學業評估計劃 Pan Canadian 

Assessment Program（簡稱 PCAP）於 2007 年由加拿大教育部長理事會（CMEC）啟動。 PCAP 是

一個每三年進行的測試，由 8 年級學生參與，以了解教育系統如何滿足學生和社會的需求。 PCAP

的設立是補充，而非取代省級和地區性評估。在計劃層面上，司法管轄區可以根據 PCAP 結果以

及國際學生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驗證自己省的評估結果。 

資料來源 :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5
 資料來源：Bring Back Standardized Testing, 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https://fcpp.org/2009/04/17/bring-back-standardized-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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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按省份劃分加拿大學生(八年級/中學二年級)在加拿大全國學業評估計

劃 (PCAP) 的表現-閲讀6 

 

 
 

 

                                                 
6
 2007 年加拿大全國學業評估計劃(PCAP)的對象為 13 歲學生，相關數據根據 2010 年的標準作出

了調整，讓資料可與 2010 年及 2013 年的閱讀表現作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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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 

閲讀 2007 P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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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B 

閲讀 2010 P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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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PCAP 2013 Report on the Pan-Canadian Assessment of Science, Reading , and 

Mathematics,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圖 2 按省份劃分加拿大學生(八年級/中學二年級/十三歲 )在加拿大全國學

業評估計劃(PCAP) 的表現-數學7 

 

 

                                                 
7
 2007 年加拿大全國學業評估計劃(PCAP)的對象為 13 歲學生，自 2010 年開始，評估的對象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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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C 

閲讀 2013 P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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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A 

數學 2007 PCAP^ (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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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PCAP-13 2007 Report on the Assessment of 13-Year-Olds in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資料來源: PCAP 2013 Report on the Pan-Canadian Assessment of Science, Reading , and 

Mathematics,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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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B 

數學 2010 PCAP* (八年級/中學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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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C 

數學 2013 PCAP* (八年級/中學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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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按省份劃分加拿大學生(八年級/中學二年級/十三歲 )在加拿大全國學

業評估計劃 (PCAP) 的表現-科學8 

 

                                                 
8
 2007 年加拿大全國學業評估計劃(PCAP)的對象為 13 歲學生，自 2010 年開始，評估的對象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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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A 

科學 2007 PCAP^ (十三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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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B 

科學 2010 PCAP# (八年級/中學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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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PCAP-13 2007 Report on the Assessment of 13-Year-Olds in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資料來源: PCAP-2010 Report on the Pan-Canadian Assessment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Reading,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資料來源 : PCAP 2013 Report on the Pan-Canadian Assessment of Science, Reading , and 

Mathematics,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4 .   同 時 ， 曼 尼 托 巴 及 愛 德 華 王 子 島 省 學 生 在 學 生 能 力 國 際 評

估 計 劃 (P ro gr amm e f o r  In t e r na t io n a l  S t ud en t  A ss es sm en t  或 簡 稱  

P IS A )的 表 現 亦 反 映 相 關 調 整。他 們 在 P IS A 閱 讀、數 學 及 科 學 的

表 現 分 別 見 於 圖 4A 至 4C。  

 

圖 4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及愛德華王子島的十五歲學生在學生能力國際評估

計劃(PISA)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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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C 

科學 2013 PCAP*(八年級/中學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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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A 

閲讀 (2000-2015 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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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省級學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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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Measuring up: Canadian Results of the OECD PISA Study-The Performance of Canada’s 

Youth in Science, Reading and Mathematics-2015 First Results for Canadians Aged 15,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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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B 

數學 (2003-2015 PISA)+  

曼尼托巴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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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王子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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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C 

科學 (2006-2015 PISA)+  

曼尼托巴省 

(MB) 

愛德華王子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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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英 國  

 

威 爾 斯 ( Wel sh )  

 

5 .   《 經 濟 學 人 》2 017 年 3 月 一 篇 文 章 9指 出，英 國 威 爾 斯 於 2 004

年 取 消 在 11 歲 及 1 4 歲 進 行 (相 當 於 香 港 小 四 及 中 三 級 別 )的 評 估

後 ， 亦 出 現 類 似 加 拿 大 的 情 況 ， 學 生 表 現 下 滑 ， 在 20 06 學 生 能

力 國 際 評 估 計 劃 (P r o g r amm e  fo r  In t e rn a t io n a l  S t ud en t  Ass e s sm e n t  

或 簡 稱  P IS A )中 有 所 反 映 。 我 們 亦 觀 察 到 20 0 9 年 威 爾 斯 學 生 在

閱 讀、數 學 及 科 學 的 表 現 持 續 下 滑。文 章 又 指 出，儘 管 威 爾 斯 由

2 0 13 年 起 恢 復 對 語 文 及 數 學 表 現 的 評 估 10， 但 20 1 5 年 威 爾 斯 學

生 在 P IS A 的 表 現 仍 遠 遜 於 英 格蘭、蘇格蘭和北愛爾蘭。 有 關 威

爾 斯 學 生 在 P IS A 閱 讀、數 學 及 科 學 的 表 現 分 別 見 於 圖 5A 至 5C。  

 

圖 5 英國學生在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表現 

  

 

                                                 
9
 資料來源：The struggle to improve the worst education system in Britain,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tain/21719404-poverty-only-one-explanation-bad-test-results-wales

-struggle-improve-worst?frsc=dg%7Ce 
10
威爾斯政府於 2013 年 1 月 28 日發布了”National Literacy and Numeracy Framework，簡稱 LNF）。

該部長在聲明中表示，LNF 將於 2013 年 9 月起成為法定課程要求，並從 2014 年 9 月開始正式對

LNF 進行評估。 

資料來源: Learning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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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A  

閲讀 (2006 - 2015 PISA)& 

英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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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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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NFER Education Briefings- Key insights from PISA 2015 for the UK nations. NFER 

Education Briefings,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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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B  

數學 (2006 - 2015 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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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C  

科學 (2006 - 2015 PISA)& 

英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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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 

北愛爾蘭 




